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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动产划拨税收筹划案例研究

●刘显昌　周　丹

　　

[摘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涉及不动产划拨的情况.不动产划拨是指行政部门或其他机构将不动产

无偿转移给企业的行为.在不动产划拨过程中,企业需要考虑对税收问题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以降低企业

的税负.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母子公司之间的不动产划拨为例,梳理了相关税收政策,对比分析了一般情况

与合法税筹情况下的各种税负,通过股权交易替代不动产划拨的方法,免缴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契税,

满足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时还可免缴企业所得税,最佳条件下只需缴纳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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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一)拟划拨物业及划出划入方基本情况

J集团公司是一家以建筑的城市更新、园区投资运营、资

产管理服务、环境治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运营管理

为主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达１５３５．７亿元。 J集团公司控

股８２．８％的子公司，Z公司是负责园区投资运营和资产管理服

务的专业公司，共有４９个项目，总资产约４２３．２３亿元，可招商

建筑面积１６９万 m２，在建项目建筑面积约３７７万 m２。

Z公司全资的 KF公司持有 A智慧园。 A 智慧园是一

个以科研为主，涵盖总部办公、产业研发、园区展厅、体育

娱乐等功能的产业社区，总用地面积１８１２２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９２９８８平方米，计划在年底前竣工验收后出售。 专项

审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A 智慧园项目公

允价值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００元，项目成本５５７９０８６８５．４２元，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１５３８２０４１４．５８元。 A智慧园资产属于从其他

企业购入后开发而来，原购入成本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元，主要包括

土地成本４６４７２０１７．０３元、未计入项目成本的原土地上建筑

物成本５８５４３５７１．０６元，原资产购入成本对应的增值税率为

５％，项目成本对应的综合增值税率约８％。 J集团公司、Z
公司、KF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２５％所得税

率、３％契税税率。 KF公司可用于抵扣的增值税留抵税额

约１２９１万元，除持有 A智慧园外，无其他资产。

Z公司正计划发行企业债券，如果年内出售 A智慧园物

业并形成大量营收，Z公司将因房产销售收入占比过半而被

认定为房地产企业，大幅增加融资难度和成本。 因此，Z
公司拟先将 A智慧园资产划拨至其母公司J集团公司。

(二)资产无偿划拨方案

(１)划拨基准日及划拨价值。 划拨基准日为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３１日，基准日划拨资产A智慧园公允价值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００元。

(２)债权和债务处置。 本次无偿划拨后 A 智慧园项目

的债权债务由 KF公司继续承担。

(３)人员安置。 本次资产划拨不涉及劳动关系转移，不

存在职工安置问题。

(４)财务影响。 本次转让不影响 A 智慧园的竣工验收

与招商，划拨基准日后相关固定资产的折旧与摊销将计入J
集团公司财务报表。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J集团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导致J集团公司(合并)业务情况、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资产无偿划拨程序

第一步：相关各方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对资产转让方案

进行决议。 第二步：(１)资产划出方与划入方签订《资产无

偿划拨协议》；(２)办理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 第三步：资

产划出方 KF公司向资产划入方J集团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将相关留抵税额转移至J集团公司，J集团公司可将

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四步：(１)完成相关税务申

请、备案及申报；(２)完成相关账务处理。

案例税务分析

不动产在划拨过程中，将产生增值税及附加税、土地增

值税、契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以下逐一分析。

(一)增值税及附加税

税法规定：在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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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值税的纳税人；无偿转让不动产(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

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视同销售不动产。 同时，为支持

改制重组，税法规定：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

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

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

个人，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

收增值税。

案例所述的资产划拨不属于资产重组范畴，不动产无偿

划拨须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 从项目成本核算角度，资产

划出方 KF 公 司 增 值 税 销 售 税 额 ＝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９％ ＝

６４０５５６１９元，进项税额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５５７９０８６８５．４２－４６４７２０１７)×８％＝４６０１０１７１．５７元，销项税

额与进项税额相抵，应缴增值税１８０４５４４７．４３元。 交易日

KF公司可用于抵扣的增值税留抵税额约１２９１万元(其他进

项税额 均 已 抵 扣)，则 实 际 需 缴 纳 增 值 税 ＝６４０５５６１９－

１２９１００００＝５１１４５６１９．００元。

以实缴增值税额为计税基础，资产划出方 KF公司还需

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税率为７％)、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三个附加税费＝增值税额５１１４５６１９．００
元×(７％＋３％＋２％)＝６１３７４７４．２８元。 而从项目成本核算

角度看，须缴三个附加税费＝增值税额１８０４５４４７．４３×(７％＋

３％＋２％)＝２１６５４５３．６９元。 对于同销售的资产划拨相关增

值税，由 KF公司可通过向J集团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将相关留抵税额转移至J集团公司，J集团公司可作为

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故不增加双方的整体增值税税

负，但将对相关各方产生现金流和三个附加税费的影响。

如果Z公司将 KF公司整体股权转让给J集团公司，由

于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则交易中不

产生增值税及三个附加税费。

(二)土地增值税

税法规定：在境内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

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

人。 实务中不动产无偿划拨也须缴纳土地增值税。 为促进

改制重组，税法还规定，除房地产企业外，企业整体改制、

合并、分立或改制重组时以房地产作价入股涉及的不动产转

移、变更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本案例所述划拨不动产须缴纳土地增值税。 不动产账

面价值为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００元，扣除项目(即项目成本)金额为

５５７９０８６８５．４２元，则增值率为２７．６％，税率为３０％。 资产

划出 方 KF 公 司 应 缴 土 地 增 值 税 ＝ (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００－

５５７９０８６８５．４２)×３０％＝４６１４６１２４．３７元。

如果Z公司将 KF公司整体股权转让给J集团公司，由

于股权转让不属于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则交易中不产生土

地增值税。

(三)契税

税法规定：在境内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单位和个人，

为契税的纳税人。 为促进改制重组，税法规定以下行为免

税：企业改制时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后的公司中所

持股权比例超过７５％，且后者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母

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之间，

以及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

间的不动产划拨。

由于本案例中不动产划拨双方为J集团公司与其８２．８％
控股的三级子公司，不符合免税规定，须按规定缴契税。

资产划 入 方 J集 团 公 司 应 缴 契 税 ＝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３％ ＝

２１３５１８７３．００元。

如果Z公司将 KF公司整体股权转让给J集团公司，由

于股权转让不属于契税征税范围，则交易中不产生契税；或

者J集团公司先收购Z公司１７．２％少数股权将其变为全资子

公司，再将全资三级子公司 KF公司的该不动产划拨，则交

易中也不产生契税。

(四)印花税

税法规定：在境内书立或使用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

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税人，对于产权转移书据，合

同各方当事人按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全额贴花。

KF公司和J集团公司应缴印花税＝划拨资产账面价值

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３５５８６４．５５元。

(五)企业所得税

税法规定：在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人。 对于资产划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不确认转让所得：对１００％直接

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以及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

１００％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拨股权或资

产。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

款为主要目的。 股权或资产划拨后连续１２个月内不改变被

划拨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 划出方企业和划入

方企业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 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

的资产或股权比例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或资产的

５０％，且重组交易对价中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８５％。 特殊

性税务处理要求为：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拨股权或资产的计

税基础，以被划拨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划入方企

业取得的被划拨资产，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

本案例为J集团公司与其非全资的三级子公司 KF公司

之间的资产划拨，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要求，划出方划

出资产应按公允价值确认视同销售收入；划入方按公允价值

确认划入资产计税基础。 KF公司应纳税所得额＝账面价值

７１１７２９１００．００元－项目成本５５７９０８６８５．４２元－资产清理成

本 ５８５４３５７１．０６－ 土 地 增 值 税 ５８５４３５７１．０６－ 印 花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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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８６４．５５＝４８７７４８５４．６０元。

KF公司应缴企业所得税 ＝ 应纳税所得额 ×２５％ ＝

１２１９３７１３．６５元。

本案例中，如果J集团公司先收购Z公司１７．２％少数股

权，从而将 KF公司变成全资三级子公司，在满足“具有合

理商业目的、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

的，股权或资产划拨后连续１２个月内不改变被划拨股权或

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且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未

在会计上确认损益”等条件的前提下，再将 KF 公司的

５０％~１００％股权或不动产转让给J集团公司，J集团公司的

现金等非股权支付金额不超过１５％，即可享受免缴企业所

得税优惠。

案例总结

本文以J集团公司与其控股的三级子公司 KF公司之间

的不动产划拨为例，梳理了不动产划拨中的税收政策，对各

项税费进行了详细测算，发现本案例中的不动产划拨不符合

税收优惠政策，应视同销售缴纳相关税费。 从项目成本核算

口径看，不动产划出方 KF公司应纳税合计７８９０６６０３．６９，包括

企业所得税１２１９３７１３．６５元、增值税１８０４５４４７．４３元、增值税附

加税 ２１６５４５３．６９ 元、土 地 增 值 税 ４６１４６１２４．３７ 元、印 花 税

３５５８６４．５５元。 不动产划入方J集团公司应纳税合计２１７０７７３７．５５
元，包括契税２１３５１８７３．００元、印花税３５５８６４．５５元。

本文同时提出了依法进行税收筹划的建议。 (１)是以股

权交易替代不动产划拨可免缴三大税种及附加。 由于股权

转让不属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征税范围，则股权交

易方不产生这三大税种及增值税三个附加税费。 股权交易

后，KF公司将从Z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变成J集团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２)是满足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时可免缴企业所

得税。 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须同时满足“全资的居民

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拨股权或资产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不

以减免或推迟缴税为主要目的，划拨后连续１２个月内不改

变被划拨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划出方和划入方

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被收购、合并或分立的资产或股权

占比不低于５０％且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８５％”等条件。

本案例中，由于不动产划入方J集团公司仅间接控股不

动产划出方 KF公司８２．８％股权，J集团公司需先收购Z公

司１７．２％少数股权，将其变成全资子公司，之后再由J集团

公司收购Z公司持有的 KF公司１００％股权，Z公司才能免

缴企业所得税。 但如果 J集团公司无法先收购 Z 公司

１７．２％少数股权使之成为全资子公司，则无法满足“全资的

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拨股权或资产”的条件，本次交

易仍须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此外，免缴企业所得税的条件之一是“被收购、合并、

分立的资产或股权占比不低于５０％且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

８５％”，这将形成J集团公司与Z公司交叉持股的情况，如

果拟避免该情形，则也无法免缴企业所得税。 (３)是按照第

(１)、(２)条建议免缴相关税费的最佳条件下，交易双方只需

各缴纳印花税３５５８６４．５５元。

企业在进行不动产划拨时，需要考虑税收问题，进行合

理的税收筹划。 企业可以通过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利用特

殊性税务处理、申请税收优惠等方式进行税收筹划，降低企

业的税负。 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同时，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需要遵守法律法规，不得采

取违法手段进行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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